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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7760.htm 二、有罪证据与无罪证

据 凡是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及可以

证明犯罪行为轻重情节的证据，是有罪证据。 凡是可以证明

犯罪事实不存在，或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

的证据，是无罪证据。 在立案或侦查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

尚不明确，则说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就是有罪证据。 三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凡是通过人的陈述，即以言词作为表

现形式的证据，是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 凡是以物品

的性质或外部形态、存在状况以及其内容表现证据价值的证

据，都是实物证据。证据种类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以

及勘验、检查笔录均属此列。 四、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这是

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不同所作的划分。刑

事案件的主要事实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

行为。 凡是可以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直

接证据。直接证据不必经过推理过程就可以直观地说明被指

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和是否是正在被追诉的人实施的。例

如，证人某甲目睹某乙持刀杀死某丙的证言，或者某乙供述

自己持刀杀人的口供，都属于直接证据。 凡是必须与其他证

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例

如，被害人的尸体，只能证明发生杀人或者重伤致死的案件

，但不能指明何人是凶犯，所以是间接证据。 【特别提示】

孤证不能定案。 完全依靠间接证据认定有罪时必须遵守以下



规则：1、必须严格遵守运用证据的一般规则。即：一切证据

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2、间接证据必须形成完

整的证明体系。3、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以及间接证据相

互之间必须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如果存在矛盾，应当继续

收集新的证据，使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间接证据的证明体

系必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结论必须是惟一的。 第

四个问题刑事诉讼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明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

，狭义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

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是谁实施了犯罪

，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是

指，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

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 二、刑事

诉讼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诉讼中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

件事实。 最高法院《解释》第52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

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行

为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

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五)实施行为的时间、

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六)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

其他同案人的关系；(七)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

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八)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特别提示】概括起来，

刑事诉讼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方面的事实和程序法方面的事

实两大类。 实体法方面的事实主要有：(1)有关犯罪构成要件

方面的事实；(2)作为从重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

事实；(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